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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有益探索 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访谈录（上） 3月12日，

北京阳光灿烂，蓝天白云下，空气显得格外清新。 参加“两

会”的代表、委员们仍然在审议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两

高”报告。此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

革，成为代表、委员们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为此，记者专

门走访了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请他就社区矫正、公司、公职

律师和监狱体制改革这三个方面的试点工作，谈一下有关情

况。 问：据了解，今年司法部部署了六项改革。其中，“社

区矫正”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请您介绍一下它

的具体含义。 答：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

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

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

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

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

行活动。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广泛采用，但在一些国家

这是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制度，有的国家非监禁刑的比例还

很大。 问：在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有什么特别的益处？ 答：开

展社区矫正有利于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执行制度

，有利于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促进社会治安秩序的

良性循环，也有利于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开展社区矫正，将一些不需要监禁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的罪

犯置于社区中矫治，既有利于监狱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矫



正那些只有在监禁条件下才能改造的犯罪分子，又可以有针

对性地对那些不需要监禁的罪犯在社区中实施社会化教育，

还可以防止严重犯罪分子与其他罪犯之间的交叉感染，提高

对所有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开展社区矫正还有利于合理配

置行刑资源，减轻国家行刑成本的需要。近年来，有的省市

开展了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已有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并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因此，继续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

作是很必要的。 所谓不需要监禁或不再需要继续监禁，分别

是指罪行比较轻微、不致危害社会，以及在狱中服刑已够保

释条件、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问：我

国法律对社区矫正有无明文规定？试点工作是如何在现有的

法律框架下进行的？罪犯服刑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由哪个部门

决定？ 答：确切地说，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正如前面所

提到的，是刑罚执行方式的一个概念，就这一意义来看，我

国法律明文规定了以社区矫正为主要执行方式的刑罚或刑罚

执行方式。其中，可以用社区矫正方式执行的刑种主要包括

管制和剥夺政治权利（在社会上服刑的罪犯）；使用“社区

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包括缓刑、监外执行和假释，这些都

是我国有关法律已明确规定了的。现在提出社区矫正的概念

，不是超越法律规定，而恰恰是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执行

相关的法律规定。 目前开展的试点工作，首先是在现行法律

框架下进行，即主要针对上述五种罪犯。当然，随着试点的

扩大、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们将会提出扩大社

区矫正的立法建议，通过法律的修订和完善使社区矫正能有

更大的适用范围和更可靠的适用效果。 关于社区矫正的决定

机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前述五种罪犯的刑罚和刑罚执行



方式是由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决定的。

社区矫正的试点实施有赖于公、检、法、司各有关机关的分

工负责和相互配合。 问：对于适用“社区矫正”的罪犯，有

哪些保障措施确保其不再重新犯罪，进而通过教育改造，成

为合格的守法公民？ 答：开展社区矫正是一项政策性、法律

性很强的工作，各有关部门要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加强协

调和合作。把社区矫正工作落到实处，主要是要抓好三个方

面的工作：一是落实法律规定的管理监督和考察措施。我国

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等规定了对上述五种罪犯的管理

监督和考察措施，要通过社区矫正活动具体落实。二是矫正

罪犯要通过多种形式，教育社区矫正对象认罪服法，遵守纪

律，不再违法犯罪。为了增强矫正效果，可以视情况每星期

或者每月组织社区矫正对象进行学习和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三是切实帮助社区矫正对象解决在就业、生活、法律、心理

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促使他们顺利适应社会生活。 文章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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